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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13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地點：社管大樓 313 室 
主 持 人：蔡玫亭主任  
出席人員：陳家彬老師、林金賢老師(請假)、莊智薰老師、喬友慶老師、蕭櫓老師(請假)、 

林谷合老師(請假)、酈芃羽老師、黃瑞庭老師、遲銘璋老師、張曼玲老師、 
唐資文老師、萬國芬老師、林義挺老師、林鴻文老師 

列席人員：劉原旗會長(系學會，請假) 

紀    錄：邱明美助教 

壹、主席報告：略 

貳、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系 113 學年度起入學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修讀雙主修規定修正案，

請討論。 
說明：一、112 年 11 月 6 日本校第 8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

雙主修辦法」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其加修學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條

件以核准修讀學年度的畢業

條件為基準。修讀雙主修學

生，除應修滿所屬系（所、

學位學程）規定畢業科目學

分外，應至少修滿加修學系

（所、學位學程）全部專業

必修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

修資格。 
學士班學生如扣除所屬學系 
(學位學程)學分後，加修學系

(學位學程)專業必修科目學分

仍不足四十學分，或加修學

系(學位學程)專業必修科目學

分原本不足四十分學分，應

由加修學系(學位學程)指定選

修科目學分補足之。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他系

（所、學位學程）為雙主修

者，除應符合第一項規定

外，並應各自完成所屬系

第六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其加修學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條件

以核准修讀學年度的畢業條

件為基準。修讀雙主修學生，

除應修滿所屬系（所、學位

學程）規定畢業科目學分外，

應至少修滿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全部專業必修科

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

格。 
學士班學生如加修專業必修

科目學分數不足四十學分，

或修讀科目名稱相同學分數

不同者，應由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指定科目補足學

分。  
碩、博士班學生修讀他系

（所、學位學程）為雙主修

者，除應符合第一項規定外，

並應各自完成所屬系（所、

學位學程）及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程）畢業條件及學位

一、修正第二項：放

寬雙主修與主

修學系對於重

複修讀課程學

分數之認定，以

提昇學生申請 
修讀雙主修之

意願。 
二、刪除第五項：為

簡化程序，刪除

相關流程並將 
文字內容合併

至第二項。 

https://oaa.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9db16f72209096a42e14254b15a4f258718b57e5.pdf&name=L2-11%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4%BF%AE%E8%AE%80%E9%9B%99%E4%B8%BB%E4%BF%AE%E8%BE%A6%E6%B3%95%EF%BC%881121106%EF%BC%89.pdf
https://oaa.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9db16f72209096a42e14254b15a4f258718b57e5.pdf&name=L2-11%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4%BF%AE%E8%AE%80%E9%9B%99%E4%B8%BB%E4%BF%AE%E8%BE%A6%E6%B3%95%EF%BC%881121106%EF%BC%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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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所、學位學程）及加修學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條

件及學位論文（或以作品、

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

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

替）。  
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得視需要，自訂對申請雙主

修學生增減畢業應修科目及

學分，惟仍應高於畢業學分

數三分之二(不含畢業論文學

分)。加修學系（所、 學位

學程）應修最低學分數須訂

於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放棄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其

在加修學系（所、學位學

程）所修之必修科目學分已

達輔系規定者，得核給輔系

資格。未達輔系資格而其在

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所修之必修科目與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相關者，

得視同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之選修科目，其學分數

並得抵充所屬系（所、學位

學程）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

數。 

論文（或以作品、成就證明

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代替）。  
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得

視需要，自訂對申請雙主修

學生增減畢業應修科目及學

分，惟仍應高於畢業學分數

三分之二(不含畢業論文學

分)。加修學系（所、 學位學

程）應修最低學分數須訂於

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與加

修學系(所、學位學程)之專

業(門)必修科目性質相同者

(含相同名稱等)，應由加修

學系(所、學位學程)指定替

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

並檢具系(所、學位學程)相
關委員會議紀錄送教務處註

冊組備查。 
放棄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其

在加修學系（所、學位學

程）所修之必修科目學分已

達輔系規定者，得核給輔系

資格。未達輔系資格而其在

加修學系（所、學位學程）

所修之必修科目與所屬系

（所、學位學程）相關者，

得視同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之選修科目，其學分數

並得抵充所屬系（所、學位

學程）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

數。 
二、本系 113 學年度起入學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修讀雙主修規定草案如

附件 1。 
擬辦：送院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系「113 學年度起入學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案由二、本系「碩士班學生國際交換、國際志工、校外商業競賽及國外研習課程施行

細則」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一、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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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學生國際交換、國際志工、校外商業競賽

及國外研習課程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國際交換以參加本校國際

事務處辦理之海外交換計

畫為限，交換前應填寫畢業

條件認列申請表經系主任

核可，返國後應完成學分抵

免程序始得認列畢業條件。 
第三條 
國際志工以參加本校辦理

之海外國際志工計畫為限。 
國外研習課程以參加本校
各單位辦理之出國國際研
習班或研習營為限。 

第二條 
國際交換以參加本校國際
事務處辦理之長期赴海外
交換計畫為限，交換前應填
寫畢業條件認列申請表經
系主任核可，返國後應完成
學分抵免程序始得認列畢
業條件。 
第三條 
國際志工以參加本校學生
事務處生涯發展中心辦理
之國際志願服務學習計畫
為限。 
國外研習課程以參加本校
各單位辦理之出國國際研
習班或研習營為限。 

一、本校國際事務
處海外交換已
無區分長短
期，爰以修訂
第二條計畫名
稱。 

二、本校學生事務
處生涯發展中
心國際志工業
務已經移轉由
本校國際事務
處辦理，爰以
修訂第三條第
一項。 

二、本系「碩士班學生國際交換、國際志工、校外商業競賽及國外研習課程施

行細則」修正草案如附件 2。 
擬辦：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告，自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系「碩士班學生國際交換、國際志工、校外商業競賽及國外研習課

程施行細則」。 

案由三、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一、本系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議建議系務會

議提案修正： 
(一)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參與海外長短期交換修正為參與本校交換學生計

畫；建議增訂參與本校交換學生計畫申請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前應先

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獎學金」或「國立中興大學選送學

生赴海外研修獎學金」;另建議增訂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核給參與本校

交換學生計畫以一次為限。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增訂期刊論文多人共同著作應自行協調，由一人

提出獎勵申請。 
本修正條文如獲通過，建議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議未來審

核發表期刊論文獎學金，期刊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核給全額獎勵

金；非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申請者在合著作者之排名順序(N)比
例核給獎勵金(全額獎勵金/N);若期刊為玥樓學術獎頂尖、傑出期刊名

單調高獎金金額。 
(三)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獎學金由翌年六月修正為翌年七月由本

系審核委員會視本系可支用獎助學金之狀況核定金額後一次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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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入學後前兩學期學業成績排

名前三名者頒發獎學金，以資表揚。該款並增訂翌年七月由本系審核

委員會視本系可支用獎助學金之狀況核定金額後一次給付。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一、… 
二、參與本校交換學生計

畫、海外研習、海外
訪問、海外志工，發
表期刊論文、國外研
討會論文，或獲得校
外學術及競賽榮譽，
提出申請者。 
參與本校交換學生計
畫申請本系研究生獎
助學金前應先申請
「教育部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獎學金」
或「國立中興大學選
送學生赴海外研修獎
學金」，未獲獎者，
由本系研究生獎助學
金核給，以一次為
限。 
海外研習及海外志工
須符合本系「碩士班
研究生國際交換、國
際志工、校外商業競
賽及國外研習課程施
行細則」之規定。 
海外訪問以本院各單
位辦理為限。 
發表期刊論文及國外
研討會論文若為多人
共同著作應自行協
調，由一人提出獎勵
申請。 

三、… 
四、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入

學後前兩學期學業成
績排名前三名者頒發
獎學金，以資表揚。 

五、… 
六、… 
第二款至第四款獎學金於

第四條… 
一、… 
二、參與海外長短期交

換、海外研習、海外
訪問、海外志工，發
表期刊論文、國外研
討會論文，或獲得校
外學術及競賽榮譽，
提出申請者。 

三、… 
四、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第

一學年學業成績排名
前三名者頒發獎學
金，以資表揚。 

第二款及第三款獎學金於
十二月及翌年六月由本系
審核委員會視本系可支用
獎助學金之狀況核定金額
後一次給付。第四款獎學
金於十二月由本系審核委
員會視本系可支用獎助學
金之狀況核定金額後一次
給付。 
五、… 
六、… 
第五款及第六款獎學金於
開學翌月核發。 

一、依據本系112學
年度第1學期第
1次研究生獎助
學金審核委員
會議建議修訂
第四條。 

二、定義第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海
外研習、海外
訪問及海外志
工獎勵範圍。 

三、研討會論文與
期刊論文獎勵
性質相似，配
合本系112學年
度第1學期第1
次研究生獎助
學金審核委員
會議建議，研
討會論文與期
刊論文一併修
訂，若為多人
共同著作應自
行協調，由一
人提出獎勵申
請。 

四、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四
款之審核及撥
款期程整併至
第四條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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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十二月及翌年七月由本系
審核委員會視本系可支用
獎助學金之狀況核定金額
後一次給付。第五款及第
六款獎學金於開學翌月核
發。 

三、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3。 
辦法：系務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可後，自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 

參、臨時動議：無 

散會。 


